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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东华科技”）

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盈”)

拖欠本公司承建的新疆天盈阿拉尔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

目的设计款、工程款事宜，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第一师中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1年 8 月 6 日，本公司收到第一师中院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1】兵 01民初 8 号）。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双方当事人情况 

1．原告：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669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吴光美董事长 

2．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疆阿拉尔市二号工业园区经三路 

法定代表人：楚建江董事长 

基本情况：新疆天盈成立于 2014 年 4月 30日，企业类型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市、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楚建江先生，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659002098615619B，注册资本为 61440 万元人民币，住所地

在新疆阿拉尔市二号工业园区经三路，经营范围为乙二醇、混合一元醇、

混合二元醇、乙二醇重组分、草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氧（液化的）、

氮（液化的）、氢气、一氧化碳、硫氨的生产、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等。 



（二）本案案情介绍及提起诉讼原因 

1．合同签订情况 

2015年 5 月，本公司与新疆天盈签订了《新疆天盈乙二醇项目（一

期 15万吨/年）工程设计合同》。该设计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项目的基

础工程设计、详细工程设计等服务，合同价款为 2830 万元人民币，合

同工期约为 15 个月。详见本公司发布于 2015 年 5 月 16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5-018 号公告。 

2016 年 1 月，本公司与新疆天盈签订了《新疆天盈阿拉尔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注：与上述

设计合同属同一项目）。该承包合同约定本公司提供项目的设计管理、

采购、施工、项目管理直到工程中交以及后续的试车、质量保修等服务。

合同为固定总价计 165800 万元人民币，建设周期约为 22 个月（至性能

考核完毕）。详见本公司发布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 2016-003号公告。 

2.工程建设及进度款拖欠情况 

2017 年 12 月，上述合同项目完成机械竣工及中间交接，新疆天盈

取得了《竣工验收报告》及《工程中间交接证书》，并由本公司、新疆

天盈及监理单位等共同签字盖章确认。2019 年 11 月，该合同项目通过

性能考核，考核结论为“性能指标优于保证值”，新疆天盈取得了《性

能考核完成证书》，并由本公司、新疆天盈共同签字盖章确认。 

截至本公告日，新疆天盈尚拖欠本公司设计费本金 383万元、工程

款本金 40807.3277万元。 

新疆天盈作为上述合同签订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全面诚信履

行合同。其上述拖欠设计费、工程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三）诉讼请求 

本公司诉讼请求如下： 

1．依法判令被告新疆天盈立即支付工程款本金 408,073,277.2 元

及利息 43,275,190.53 元。 

2. 依法判令被告新疆天盈立即支付剩余设计费本金 3,830,000 元

及违约金 648,700.93 元。 

3. 依法判令本公司有权就案涉天盈石油化工阿拉尔年产 30万吨乙



二醇（一期）建设项目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依法判令新疆天盈承担本公司为实现债权聘请律师而支出的代

理费用 800,000.00元；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1.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事项（标的额超过 100 万元） 

与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就本公司

作为总承包商承担的安徽华塑项目一期工程公辅项目倒班宿舍楼工程

的工程款事宜起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支付争议项目的工程款等相关款

项，涉案金额 856.18 万元。目前该案件已开庭未判决。 

与马立军的诉讼：马立军就本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承担的黔希项目的

工程款事宜起诉河南宏程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黔西县黔希

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要求三被告承担工程款、违约金、资金占用

费等，涉案金额 675.25 万元。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以上诉讼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标准，故未进行公告。 

2. 除上述诉讼、仲裁外，本公司尚有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共 4 项，

即本公司作为被告的小额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 75.87万元。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系依据《新疆天盈乙二醇项目（一期 15万吨/年）

工程设计合同》、《天盈石油化工阿拉尔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一期）

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就新疆天盈拖欠设计款、工程款

事项而提起。本次诉讼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暂时难以判断本次诉

讼对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

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1】兵 01民初 8 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六日 
 


